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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新的制度优化举措,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存在制度绩效损失的风

险,而产权治理结构是引发制度风险的关键因素.基于产权治理结构的视角,从产权安排、
外部环境与主体因素方面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在

改革实践中,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存在“弱市场＋自保障”“弱市场＋强保

障”“强市场＋自保障”和“强市场＋强保障”等差异化产权治理结构,但由于产权治理结构存

在内在运行机制和环境适配性缺陷的不确定性,导致实践过程中产生宅基地权益难以充分

实现、宅基地再配置与再利用效益不足等潜在风险损失.为防范和管控宅基地“三权分置”
制度改革风险,应从健全交易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效率;强化农民

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改善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等方面制订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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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制度作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为中国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然而,成型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宅基地制度,与中国城乡发展深化、社会经济转型需求之

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农村土地制度中最落后的一项制度[１].面对城乡土地利用、乡村发展滞后的

矛盾,自２０１５年开始,国家以试点改革方式探索具有普遍价值的宅基地制度优化方案.结合试点改

革的阶段性成果,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试图

以此为突破,有序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２０２０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方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扩大范围在全国１０４个县(市、区)和３个地级市组织开展新一轮的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进入深化发展阶段.
围绕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大多研究集中于“三权”的内涵和权利结构、法理解释和实现路

径.研究普遍认为,宅基地“三权分置”重构了宅基地权利束,实现了宅基地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的分

离[２],进而能够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３].可以看出,宅基地“三权分置”重
在通过制度改革以调整原有制度安排的不足;然而,作为一项新的制度调整措施,其本身存在文本安

排与实践举措不完善的问题[４],在改革过程中还面临着制度环境协调性、社会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资
源禀赋差异性等问题[５Ｇ６],从而可能引发潜在风险,影响制度改革绩效[７].

制度风险是指制度核心目标实现偏差或者功能损失的不确定性[８].治理结构作为制度规则的具

体组织与实施形式,能够实现特定制度安排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目标[９],是实现制度安排预期绩



效的关键环节,而制度实施过程中治理结构的完善性和匹配性问题也可能导致制度实施绩效降

低[１０],并引发制度风险.不同学者从多方面开展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研究,既有研究

指出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主要原因包括政策安排缺陷[１１]、主体执行偏差[１２]、农户

制度信任水平低[１３]、历史遗留问题的负面影响[１４]等,进而导致“三权”权益难以有效实现的风

险[１１Ｇ１２、１５],并引致乡村治理失效与宏观调控失灵风险[１６],影响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功能的发挥.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产权安排,初步分析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实践过

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类型与成因,但是对产权治理结构与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深

层影响机理则关注不足,也缺乏对宅基地“三权分置”实施过程中产权治理结构的深入探讨,这既不利

于理清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实践逻辑及风险要点,也难以有效管控制度改革风险并提升改

革效益.
宅基地“三权分置”作为宅基地产权制度的优化安排,在改革实践过程中需要产权治理结构的支

撑以实现制度功能与绩效.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改革实践,以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为出发

点,创新性地引入产权治理结构视角,构建产权制度风险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归纳总结实践过程中

形成的差别化产权组织与实施模式,着重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中的关键风险因素与

潜在风险损失,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风险管控对策,以期减少宅基地产权实施过程的非必要损失,
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和改革效益的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有利于完善现有研究对宅基

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中产权治理结构关注的不足.

　　一、产权治理结构、交易成本与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

理论分析

　　传统的宅基地使用权难以有效区分内含其中的身份性与财产性,这是制约宅基地有效利用的重

要制度缺陷.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正是对这一缺陷的直接响应,旨在通过资格权和使用权的

分置,分离杂糅于使用权的身份性和财产性,明晰各权能内涵,扩大宅基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１７],以
此调整对农户宅基地利用行为的许可与约束,纠正“两权分离”结构中宅基地资源利用与利益分配的

偏差[１８].然而,产权安排不能决定产权实施,同一产权对不同产权主体、在不同实践环境中都会产生

实施方式与结果上的差异[１９],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中也会存在因产权安排、产权实施而引致

产权改革实践结果绩效不足或与预期目标产生偏差的风险.

１．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的形成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实践中,宅基地产权主体及其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宅基地资源利用、
利益分配形成不同的产权组织及交易形式,有意识地建构形成特定的治理结构[２０].外部环境、要素

特性、主体特征则是形成差别化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其一,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直接影响宅基地的

产权安全性和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一方面,产权越安全,产权主体会形成越稳定的利益预期,从
而对产权主体的投资、交易行为产生显著影响[２１].虽然在改革实践中,资格权、使用权分别承载宅基

地的居住保障和财产价值功能[２２],但政策安排与执行的不确定性将会对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及行为预

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宅基地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市场机制越完善,越能满足农户的利益

需求,进而也会对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形成激励.其二,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塑造

了中国农村非均质性的空间特征[２３],宅基地的位置固定性也使其具有显著的区位差异特征,并对宅

基地潜在财产价值、利益获取难易程度产生重要影响.而宅基地的自然要素特性也将直接影响农户

宅基地利用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成为农户行为实施的关键决策依据.其三,农户综合能力的强化将

会扩大农户的行为选择集,并提升其配置与利用资源的效率[２４],农户在宅基地利用行为利益预期方

面的认知则会进一步引导其行为选择与实施.一般而言,农户家庭非农收入越高、已在城镇购房等具

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农户更愿意流转其宅基地使用权[２５],但农户对宅基地价值的预期越高,也会更为

４８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７期)



珍惜且审慎处置其宅基地使用权[２６].
与此同时,农户宅基地“三权分置”实施还受到地方政府、村集体、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外部主体的

影响,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基于区域宅基地利用现状及参与宅基地利用优化的潜在利益,通
过政策安排、村庄规划、产业规划等方式予以农户宅基地居住利益保障,并对农户宅基地财产利益实

现进行引导与规范,从而影响农户宅基地利用和交易的行为与结果.

２．交易成本与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绩效损失

在“三权分置”、外部环境、要素特性、主体特征等的影响下,农户与村集体、地方政府综合形成差

别化的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２７].然而,受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过程交易成本的影响,不同主

体行为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产权治理结构并非总能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预期绩效,其中

影响交易成本的关键在于治理结构的完善性及其与交易属性的匹配性[１０].其一,产权明晰、实施有

效的运作机制有利于减少治理过程的交易成本,促进实现治理结构的预期目标,而宅基地“三权分置”
产权治理结构内部运作机制存在的缺陷,将直接影响产权交易行为本身,也容易引发矛盾纠纷,增加

产权交易过程中的非必要损耗,降低产权治理效率.其二,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影响

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１０],不同环境、要素和主体特征塑造了差别化的交易属性,基于交易属性匹配的

产权治理结构能够有效降低治理过程的交易成本,但综合形成的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会

因为主导主体选择、集体行动等原因与交易属性相冲突,从而产生大量交易成本,既无法有效提升宅

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也可能导致福利损失.
简而言之,宅基地“三权分置”实践过程中,农户和利益相关主体在外部环境、要素特性、主体特征

的共同影响下,形成差别化的产权治理结构,并直接影响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资源利用与利益分配结

果(如图１).由于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存在内在机制不健全和适应性不足的可能性,导致在产权实

施过程中难以有效支撑产权运作的需求,从而可能产生更多交易成本,诱发制度风险,加剧过程损耗,
导致资源利用不足、配置效率低下、福利分配失衡等制度绩效损失.

图１　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与制度风险生成的理论框架

　　二、基于改革实践的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类型划分

表１　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的理论类型

财产利益功能

市场化实现程度

弱 强

土地居住保障

功能实现程度

弱
弱市场＋
自保障

强市场＋
自保障

强
弱市场＋
强保障

强市场＋
强保障

　注:宅基地对农民的土地保障功能弱,意味着农民能够以

其他方式自行实现居住保障,因此用“自保障”来反映.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旨在以权利细分的形

式,在权利表达及其结构安排上实现宅基地财产功能与

居住保障功能的均衡,并以多种方式实现“在居住保障

功能稳定中谋求财产功能”向“在财产功能实现中维护

居住保障功能”的制度功能转变[２８].遵循制度改革的

目标需求与运作逻辑,各改革试点根据城乡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地理区位、宅基地利用现状、农民意愿和能力等

基础条件开展了差别化的探索实践,综合形成不同产权

治理结构.基于试点改革实践,根据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资格权权益)与财产利益功能(使用权权

益)的实现程度和方式差异,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产权治理结构划分为“弱市场＋自保障”“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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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强保障”“强市场＋自保障”和“强市场＋强保障”等类型(如表１),不同类型产权治理结构存在差

别化的实践基础与运作特征(如表２).
表２　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同产权治理结构的特征比较

结构类型 “弱市场＋自保障”型 “弱市场＋强保障”型 “强市场＋自保障”型 “强市场＋强保障”型

产权治理形式 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宅基地置换 农房与宅基地流转 部分农房租赁

居住保障方式 农户有稳定住所 异地新建农村社区、安置

小区

农户有稳定住所 在原房屋居住,或新建

房屋居住

财产价值获得 宅基地资格权、使用权退

出对价补偿

置 换 宅 基 地 结 余 面 积

收益

农房和宅基地交易收益、
自主经营收益

农房租赁、经营收益

权益实现模式 混合实现(政府＋市场) 政府主导 自主实现 自主实现

宅基地处置方式

两阶段交易;先将原宅基

地腾退给村集体,村集体

再交易、利用宅基地

两阶段交易;先统一置换

至新宅基地,后由地方政

府和村集体对原宅基地

进行交易、利用

单阶段交易或两阶段交

易;农房和宅基地自主或

由集体统一经营、转让、
租赁、入股等

单阶段交易;原农房部

分租赁或自主经营,或

经 村 庄 更 新 后 租 赁、
经营

宅基地再利用方式 重新分配或转变用途 复垦或转变为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

用以居住、经营、生产 居住、经营混合利用

适用条件

零散退出或集中退出;宅
基地交易市场不发达、农
户宅基地区位条件受限、
城乡融合需求

规模 化;农 户 居 住 条 件

差、居 住 人 口 多 的 农 村

区域

自主交易或集体统筹;宅
基地产权市场发育较发

达区域

临近工业园区、旅游景

区、城市郊区等具有区

位和市场优势的区域

　　１．“弱市场＋自保障”型
在改革实践中以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为典型模式,该模式是指农户在有稳定居所的前提下将符

合利用规范且闲置的宅基地移交给集体经济组织,并由集体经济组织给农户以对价补偿,实现宅基地

相关权利的经济价值.在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包括单一资格权退出、单一

使用权退出和资格权、使用权两权一并退出３种类型[２９],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农户退出宅基地的不

同权利予以不同补偿,集体经济组织则可利用农户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农用地、重新分配再利用、转
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用以发展集体经济.该模式中的产权交易虽然发生在农户与集体经济组

织之间,但集体经济组织处于政府力量的扶持之下,后者能够帮助农户突破资源禀赋特征、市场机制

缺陷、自身行为能力不足的制约,扩展了农户宅基地经济利益的实现途径.例如,福建省晋江市在农

户宅基地退出中明确了货币补偿、资产置换、指标置换等不同退出补偿方式,丰富了农户宅基地资产

价值实现方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建立了宅基地退出“权证”制度,即暂时退出宅基地资格权与使

用权,允许１５年后享受优惠政策的、确实不适宜城市生活的进城农民,持有效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回
本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宅基地.

２．“弱市场＋强保障”型
在改革实践中以宅基地置换为典型模式,该模式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资金,通过在农村集

体土地上建设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区等形式,实现农民异地搬迁,在对原有宅基地进行整治复垦后,将
结余耕地指标用于市场化交易或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现宅基地的经济利益.其具有如下

特点:其一,通常以空间规划为引导,以整村(组)统筹的方式推进,在宅基地产权交易上表现出政府主

导、“批量化”、产权标的转变等特征;其二,该模式既能实现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规模化效应,也能整合

村庄资源、优化村落布局,实现村庄面貌更新,提高农民的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其三,将结余耕地指

标进行市场交易或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现了在切实保障农户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农户部分

宅基地财产利益的变现.例如,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元松村构建了村企合作的宅基地再利用方式,首
先由地方政府、村集体与本村农民企业家确定合作关系,其次由地方政府、村集体与集体成员达成宅

基地置换的一致同意,最后由村集体将原有宅基地腾退复垦后流转给该企业用于精品水果产业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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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该模式通过村企合作,不仅减少了宅基地产权治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保障了集体成员的

居住利益,集体成员还能够就近择业,促进增收.

３．“强市场＋自保障”型
在改革实践中以农房和宅基地流转为典型模式,强调农户在有符合地方规定居住条件的基础上,

以市场化方式将宅基地使用权在地方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交易.根据使用权让渡后用途的差异,可细

分为保持居住用途和转为经营用途两种形式,前者在实践中对受让方有较多管制,包括受让方户籍性

质、现有居住情况等,后者的限制相对较少.在宅基地流转模式中,农户可以在集体和地方政府许可

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自主交易,也可由集体经济组织整合村庄宅基地资源,以市场化方式统一流

转给符合地方发展和村庄规划的第三方市场主体,实现规模效益;这样既能够以较高的集体信赖来维

持产权交易的稳定性,也能避免小农户与大市场进行多对多的直接交易,在提高市场化交易效率的同

时减少交易过程的不必要成本.例如,浙江省义乌市允许农户将宅基地使用权在市域范围内跨集体

经济组织转让,也允许农户将农房用于电商、小商品生产等经营性用途,其可以自办企业、自行经营,
发挥宅基地的产业功能.上海市松江区则以镇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对闲置宅基地(农房)采取作价

回购、统一租赁或者农户入股合作等多种方式活化利用.

４．“强市场＋强保障”型
在改革实践中以部分农房租赁为典型模式,该模式中,农户在保留足够家庭生活空间的基础上将

剩余农房的使用权以租赁形式实现交易,从而实现使用权主体、使用方式多样化的农房和宅基地混合

利用.在部分农房租赁模式中,农户仍以该处宅基地与农房为居住保障的必要条件,因此农户只能实

现部分农房的经济价值,或出租于社会主体用以居住或经营,或自主经营,突破了宅基地对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和仅限居住的身份及用途限制.例如,浙江省义乌市青岩刘村在完成旧村更新改造后,农
户居住于四层半楼房的顶部一层半,将底层店面与２~３层房屋出租于电商企业,实现闲置资产的盘

活,形成居住、办公、仓储、经营等多功能一体化利用.

　　三、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潜在风险及其损失

　　１．两类风险:源于产权治理结构的内在运行机制和环境适配性缺陷

(１)产权治理结构内在运行机制缺陷导致的风险.在制度改革探索的背景下,宅基地“三权分置”
产权治理结构可能存在内在运行机制完善性和有效性的不足,容易损害农户居住及经济利益,增加产

权治理结构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其一,在“弱市场＋自保障”型治理结构中,宅基地退出方式、补偿资

金来源、补偿标准等方面存在的潜在缺陷直接影响农户与集体完成宅基地产权交易,而农户退出宅基

地的数量、位置也容易对集体有效利用宅基地形成制约.其二,在“弱市场＋强保障”型治理结构中,
地方政府与村集体主导形成的宅基地与房屋置换方式、置换比例直接影响农户的居住利益和经济利

益,安置区域的位置、配套设施、生态环境等因素则对农户的居住满意度、宜居度产生进一步影响,加
大对农户居住利益保障的不确定性.其三,在“强市场＋自保障”型治理结构中,农户宅基地产权交易

过程存在信息不充分的可能性,供需双方信息难以有效传达,影响宅基地交易实现,而农户在信息收

集上处于劣势,在契约签订过程中可能存在交易内容的不完全,进而导致利益受损;同时,交易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等的不足也可能对宅基地利用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其四,在“强市场＋强保障”型治理

结构中,交易信息流通、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的不完善,会对农户房屋租赁、自主经营行为及经济利益

获取造成负面影响;而规划、监管不足背景下的宅基地与农房利用还将会对农户房屋质量、居住安全

性等产生威胁.
(２)产权治理结构环境适配性缺陷导致的风险.宅基地作为农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对于长期在农

村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民而言,宅基地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具有较强的用途专用性.同时,宅
基地在村庄区位和村庄内部具体坐落两个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地理区位特性,直接影响了宅基地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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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的发育.一般而言,城市郊区、产业园区周边、旅游景点周边和具有较好资源禀赋的区域,宅
基地产权交易市场发育较好,市场机制运行与农民宅基地经济利益有效实现的确定性较高,农户也有

较高的频率自发实现宅基地经济利益;反之,在城市远郊区域和一般农村,市场机制运行与农民宅基

地经济利益有效实现的不确定性较高.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逻辑,不同交易属性产生不同治理需

求,但是地方政府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选择的主导力量,受特定利益驱使,地方政府

的产权治理结构选择决策可能与社会经济环境、宅基地特征、农户需求不相适应,从而加大产权治理

结构与交易属性的匹配性缺陷,导致宅基地产权治理中产生大量非必要成本,或引致产权治理失效.
例如,在土地指标利益驱使下,地方政府强制要求居住现状稳定的村庄搬迁置换,或违背农民意愿搬

迁,不仅会造成房屋建设和利用的无谓损失,也会增加农民群众的抵触心理,形成社会风险和不良后

果.在宅基地产权交易中,强管制政策将会制约市场在宅基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会倒逼宅基地隐

形市场交易的发生;而对于城市远郊区域、一般农村,由于市场发育不足,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宅基地

“三权分置”的预期目标,将会造成政策闲置,宅基地资源难以盘活利用.

２．双重损失:基于权益实现和资源利用的治理结构绩效损失

(１)宅基地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一是所有权主体权益难以保障.在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不断

强化的过程中,农户对宅基地的价值意识和利益诉求不断增强,而在农户私权得以强化的同时,集体

公权存在弱化的可能性.在偏向市场化的农户宅基地流转、农房租赁过程中,农户自主完成宅基地与

房屋使用权的交易,影响集体所有权人对集体宅基地监督、管理权能的实施.而在地方政府主导的置

换保障模式中,地方政府会在土地利益驱使下异化其引导和扶持的功能,既对所有权主体的管理、决
策职能造成损害,也会直接介入宅基地增减挂钩指标收益分配,损害所有权的收益权能.二是农户居

住权益容易遭受损害.当农户的居住权益与其他主体的经济利益相冲突时,农户的居住权益就可能

被损害.在置换保障模式中,为了实现土地腾退的规模效益,地方政府或村集体可能会采取强制、诱
导等方式让农民集中居住、上楼居住,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征地拆迁”[１２].在自愿有偿退出模式中,
土地利益也会驱使地方政府和村集体人为推动农民进城入镇、退出宅基地[３０],既损害了农民的居住

选择权,也会因进城农民难以有效融入城市而导致更大的社会风险.三是农户宅基地经济利益获得

受限.集体土地利益分配和农房、宅基地产权市场交易收益是农户在宅基地“三权分置”实践中取得

宅基地经济利益的关键路径.在置换保障、有偿退出模式中,农户通过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实现宅基地

经济利益,但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发布的补偿标准、利益分配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不确定性,因
此会由于补偿标准偏低而导致农户利益受损.在宅基地流转、农房租赁模式中,农户直接与市场主体

进行交易,或由村集体代理交易,受到地方政策安排的影响,宅基地使用权的交易范围、形式、用途受

限,直接影响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和农民收益;而大部分农户由于综合能力不足,使其在信息获

取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影响下面临利益被侵害的风险,同时,由于市场环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不确

定性,也会导致农户收益的持续性、稳定性受损.而产权治理结构错配则会进一步损害农户的居住与

财产利益获得.
(２)宅基地再配置与再利用效益不足.一是宅基地再配置效率低下.市场机制和匹配性的缺陷

使得在宅基地再配置中,过程成本难以有效降低,进而影响宅基地再配置效率提升.在置换保障模式

中,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村集体与农民间缺少关于安置方式的协商一致,为广泛寻求农民的配合将

付出大量人力与协商成本,降低宅基地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部分新建农村社区的选址布局和配套

建设缺乏合理性,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同时也会因缺乏对村庄发展、人口流动规律的正确把

握,以及配套产业不足,造成新建社区的闲置.在有偿退出模式中,受到村集体经济实力不足、农户利

益诉求高、宅基地处置难度大的制约,以至于产生宅基地难以退出再利用的问题.在宅基地流转、农
房租赁模式中,宅基地产权交易范围、交易对象的限制压缩了宅基地产权交易的有效市场空间,导致

宅基地产权交易的“薄市场”特征得以强化,制约了市场在宅基地要素再配置中的作用.二是宅基地

再利用效果欠佳.在置换保障与有偿退出模式中,地方政府和村集体能够通过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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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方式实现宅基地再利用.对于前者,虽然能够保障耕地数量不减少,但
在土地复垦过程中耕地质量较难提升,而一味追求耕地规模和指标收益也不利于村庄产业发展;对于

后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用途等仍受到较强的政府及规划管控,其与城市国有建设用地

仍未完全实现“同地同权同价”[３１],使得集体与农民利益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受损.宅

基地复垦为耕地和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多以规模化利用为基础,而个别农房处于闲置状态,
或部分零散分布、独立的闲置宅基地,在其退出后也面临难以有效利用的困境.在宅基地流转、农房

租赁模式中,虽然各地以项目制为推动,打造了盘活闲置农房和宅基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样板项

目,但在政府支持、引导和投入下形成的典型案例,可复制性存在一定缺陷.各地普遍开展的民宿类、
休闲类乡村旅游项目,也存在同质化问题,因缺乏区域资源禀赋优势、项目运作手段、实地体验等核心

竞争力,收益面临较大不确定性[３２],从长期来看可能导致项目投资失败,进而引发宅基地二次闲置、
集体利益受损等问题.而农户自发租赁、开展经营活动,既有可能产生房屋安全性问题,也可能损害

村庄宅基地利用的基本秩序.

　　四、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风险管控:提升治理效率,改善结构

匹配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风险管控旨在提高产权治理结构效率,避免改革实践过程的风险

损失,而改革实践的主要风险成因在于产权治理结构的内在运行机制存在不足和环境适配性缺陷,为
此,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风险管控需要立足完善主体权益结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制度目

标,以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优化为核心,从如下两个方面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１．健全交易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宅基地产权治理效率

在健全宅基地产权交易体系方面,应通过完善交易形式和市场机制,加强交易监管与引导,以此

提升宅基地再配置效率,促进农民获得更多宅基地收益.首先要健全宅基地产权交易方式,允许农户

以转让、租赁、置换、退出等多种方式实现宅基地使用权交易,扩大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行为选择

集;同时,适度增加使用权主体和用途的开放性,允许宅基地在县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有条件流转,
允许宅基地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灵活用于各类经营性用途,减少对宅基地的非必要管制,提升宅基地

产权价值.其次要完善宅基地交易市场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城乡统一的基准地价体系,为农户流转、
退出宅基地提供价值参考,另一方面要建立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平台,完善信息汇集与发布,提高信息

流通能力,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并由地方政府提供规范的交易合同模板,提高交易合同内容的规

范性和完整性,规避机会主义行为.此外,还应加强交易监管,强化交易合规性监督,农户宅基地流转

须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在乡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统一登记备案管理.再次应建立利益分配机制

保障各主体经济权益.对于由农户流转、租赁宅基地使用权或自主经营的,农户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租赁收益的同时,需要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一定有偿使用费或收益调节金,以保障所有权人收益,并
增加村庄公共管理和服务费用.对于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宅基地转化入市、增减挂钩的,需要在集体与

农户之间形成收益平衡,既保障农户短时收益,也需要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户

持续收益.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配套措施,既要服务于宅基地产权交易,也要保障农户居住权益不受损害.

首先,明晰宅基地的权能主体.加快明晰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主体,通过确权、登记、发证

进一步强化权利主体的产权安全性.其中,农户资格权需要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户籍、权利义务关系

等进行综合认定,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建立宅基地资格权的多样化实现形式,包括“一户一宅”、农民

公寓、货币化补偿、指标市场化、房屋翻建等形式.其次,完善农户宅基地退出机制.一方面,禁止以

进城居住为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退出宅基地;另一方面,为防止农户退出宅基地之

后失去安身立命之所而影响社会稳定,在确权颁证和自愿申请的基础上,应以有符合规定面积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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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为硬性条件,同时还应综合考虑农户家庭收入、就业等情况,由集体经济组织审核农户宅基地退

出申请.对于选择退出宅基地资格权以及与使用权一并退出的农户而言,应探索建立资格权的暂时

保留和退出重获机制,避免农户在退地后流离失所.同时,集体经济组织还应拓展宅基地退出补偿资

金来源,以充分保障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有效性.再次,因地制宜做好宅基地再利用的产业规划与承

接,避免扎堆开发乡村旅游、民宿等项目,降低市场经营风险,防止农村宅基地二次闲置,同时积极引

导市场主体参与宅基地使用权盘活,丰富农房和宅基地利用形态,有效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最后,
强化宅基地及农房利用监管.地方政府应制订农村宅基地及农房利用管理的基本规则,包括用途管

制、安全审查、消防监管等规定;由村集体完善村庄规划和宅基地利用内部规范,发挥集体内部自治和

监督功能,维护宅基地及农房利用的规范性,提升集体宅基地治理水平.

２．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改善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

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提升的关键在于实现结构选择与农户需求、宅基地资源

特性的匹配,因此要在尊重农民主体选择自由的基础上,平衡政府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地制宜、
多样化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从而避免宅基地产权治理过程中因结构不匹配而造成的非必要损耗,
提高宅基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效率.

农民是宅基地利用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行动者.在改革实践与风险治

理中必须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地方政府在制订宅基地置换、再利用等方案过程中,需要切实尊重农

民意愿和居住现状,应充分听取集体与农民意见,保障农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同时增强政策中农民选

择的多样性,严禁以“一刀切”方式代替农户决策,以此减少或避免产权治理结构与农户需求的不适

配.同时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自上而下进行政策宣传培训,避免政策执行偏差.
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的提升还必须重视宅基地利用现状的基础性作用,因地

制宜制定差别化治理结构.首先,需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根据村庄发展趋势、人口变化和区位

条件,明确村庄分类;其次,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条件,制定不同的发展模式,科学制定村庄宅基地布

局及利用规划,合理引导宅基地资源有效利用.对于城郊融合类村庄,需要积极推动村庄宅基地利用

融入城市发展规划,合理调整村庄居住、产业、基础设施等的用地布局,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以农

民公寓、农民住宅小区实现农户居住置换;对于集聚提升类村庄,允许农户零散退出宅基地,强化村庄

内部宅基地的再分配,同时鼓励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农房和村庄面貌更新,在完成村庄更新

后,鼓励集体成员自发或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将宅基地、农房用于符合规划的产业及居住用途;对于特

色保护类村庄,结合村庄特色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鼓励闲置宅基地以租赁、入股方式流转,或由集体

经济组织吸引社会资本,统一改造具有保护、开发、利用价值的闲置农房宅基地;对于搬迁撤并类村

庄,有序引导农民自愿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和宅基地置换,后由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整

治实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或异地入市,为集体和农民创造更多宅基地经济收益,但需要避免该模式的

泛化、滥用,切实尊重农民意愿.再次,结合村庄发展的规划定位,匹配多种、适宜的产权治理结构.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过度限制村庄发展的产权治理结构选择,应根据村庄发展定位,结合农民意

愿和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综合性、差别化治理结构,既能满足农户需求,也有利于更好地支撑村庄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

　　五、结论与启示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国家试图以权利细分的形式健全宅基地产权结构,
并探索完善“三权”实现路径与形式,以保障各主体权益,提高宅基地资源利用效率.然而,由于制度

改革过程内含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存在引发制度功能损失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立足宅基地“三权

分置”制度改革实践,以产权治理结构为基础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理论框

架.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提出,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弱市场＋自保障”“弱市场＋强保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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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保障”和“强市场＋强保障”等宅基地“三权分置”产权治理结构,但既有产权治理结构存在内

在运行机制缺陷和环境适配性缺陷的不确定性,进而可能产生主体权益难以充分实现、宅基地再配置

与再利用效益不足等潜在制度损失.为有效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风险管控,提高制度

改革的现实绩效,本文从健全交易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效率;强化农民主体

地位,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改善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等方面提出了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
本文的启示在于:虽然产权明晰与权能强化能够在充分的市场环境中提高权利主体的利益水平,

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但受制于产权结构的具体内容、产权实施的现实基础,市场化产权交易并非总能

实现其预期绩效,现实绩效的提升还应关注产权实施的具体组织形式.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产权治

理结构作为宅基地产权实施的创新探索,各试点地区虽然在实践中根据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和财产

利益功能实现程度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产权治理结构,但地方改革探索中形成的产权治理结构也存

在潜在风险,容易降低改革的现实效益.因此,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不能仅停留在健全权能结

构上,更应基于地方自然地理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等基础条件构建有利于产权效力提升、制度功能发

挥的实践模式,逐步形成适应乡村振兴、宅基地合理有效利用的产权治理机制,实现产权与治理的有

机融合,进而促进产权实践效益提升以及产权制度改革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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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tentialRisksof“ThreeRightsSeparation”System
ReformofHomesteadLandandItsControl

LINJin,WUQun,LIUXiangnan

Abstract　Asanewsystemoptimizationmeasure,thereisariskofsystemperformancelossin
the“threerightsseparation”systemreformofhomesteadland,andthepropertyrightsgovernance
structureisakeyfactorthatcausessystemrisk．BasedontheperspectiveofpropertyrightsgovernＧ
ancestructure,atheoreticalanalysisframeworkfortheriskgenerationofthe“threerightsseparaＧ
tion”systemreformofhomesteadlandisconstructedfromtheaspectsofpropertyrightsarrangeＧ
ment,externalenvironmentandsubjectfactors．Inthereformpractice,thepilotareasofthe“three
rightsseparation”systemreformofhomesteadlandhaveformeddifferentiatedpropertyrightsgovＧ
ernancestructureincluding“weakmarketandselfＧguarantee”,“weakmarketandstrongguaranＧ
tee”,“strongmarketandselfＧguarantee”and“strongmarketandstrongguarantee”．However,the
uncertaintyoftheinherentoperationalmechanismand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deficienciesofthe
propertyrightsgovernancestructure,resultsinthepotentialrisksandlossesincludingthedifficulty
offullyrealizingtherightsandinterestsofhomesteadland,insufficientbenefitsofthereallocation
andreuseofhomesteadland．Inordertopreventandcontroltherisksofthe“threerightsseparaＧ
tion”systemreformofhomesteadland,thespecificmeasuresofriskcontrolshouldbeformulated
fromtwoaspects:firstly,improvethetransactionsystemandsupportingmeasures,andenhancethe
efficiencyofhomesteadpropertyrightsgovernancestructure;secondly,strengthenthemainposiＧ
tionoffarmers,promotereforms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andimprovetheadaptabilityofthe
propertyrightsgovernancestructure．

Keywords　the“threerightsseparation”ofhomesteadland;thesystemreformofhomestead
land;propertyrightgovernancestructure;systemrisk;risk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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